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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为重庆中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司”）持有重庆中房嘉润
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嘉润公司”）70%股权，中国房地产

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房集团”）持有其 30%股权。嘉润

公司正在对重庆中交漫山项目进行开发建设，项目进展情况正常。  

现根据嘉润公司实际经营需要，我司拟对嘉润公司提供财务资助

60,000万元，年利率 8%，期限 1年；嘉润公司其他股东方也将以同

等条件对嘉润公司提供财务资助。 

我司于 2019 年 11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 8

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重庆中

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，本项议案需提交

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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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名称：重庆中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    注册资本：10000万元人民币 

    成立时间：2014年 1月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曾伏凡 

    注册地址：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号 902 

    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。（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

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

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）。 

    股东结构：我司持股比例 70%，中房集团持股比例 30%。 

    经营情况：嘉润公司正在对重庆市中交漫山项目进行开发建设，

项目经营情况正常，最近一期财务指标如下（单位：万元）： 

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

2018 年末/2018

年 1-12 月 

270,084.10 2,462.64 42,210.48 642.16 543.47 

2019年 1-9月末

/2019 年 1-9 月 

287,686.12 12,527.49 48,412.83 13,425.28 10,066.75 

    嘉润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嘉润公司不是我司关联方。 

    2018年度我司为嘉润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 0万元。 

三、财务资助有关的其它安排 

嘉润公司另一股东方中房集团按同等条件同比例对嘉润公司提

供财务资助。 

四、嘉润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

名 称：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65981.53万元人民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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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38号创景大厦 8层 

成立时间：1985年 12月 11日 

法定代表人：张世文 

    经营范围：国内外房地产综合开发（含土地开发）与经营；城市

基础设施建设、民用与工业建筑（含高层建筑）总承包，建筑装修；

进出口业务；黑色金属（含钢材）、非金属矿产品、木材、水泥、建

筑材料、橡胶、化工原料及产品（危险化学品除外）、机械设备、电

子产品、仪器仪表、纸张、轻工产品、针纺织品、服装、五金交电、

家用电器、家具、工艺美术品的销售、仓储；汽车的销售；计算机软

硬件及工程建设新技术、新工艺的开发、应用、推广；与以上业务相

关的各类咨询、服务。（依法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的内

容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中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中房集团是我司控股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控制，是我司

关联方,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对嘉润公司提供财务资助。 

五、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

    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，将加强对嘉润公司的经营管理，积极

跟踪嘉润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，控制资金风险，

确保公司资金安全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    我司本次对嘉润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，有利于保障嘉润公司房地

产项目的顺利推进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；嘉润公司经营情况良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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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；嘉润公司其它股东需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

等条件的财务资助，财务资助公平对等。我司对嘉润公司合并报表，

财务风险可控,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董事会同意

为嘉润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。 

六、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

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，不使用闲置募集

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、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

金、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。 

    七、独立董事意见 

 我司独立董事郭海兰、胡必亮、马江涛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

表独立意见如下：中交地产本次对嘉润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，有利于

保障嘉润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；嘉润

公司经营情况良好，偿债能力和信用状况良好；嘉润公司其它股东需

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，保证财务资助公平对等。我

司对嘉润公司合并报表，财务风险可控,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

大影响。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同意董事会对《关于

为重庆中房嘉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》的表决结

果。 

    八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

    截至目前，我司因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需要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

额为 402,200万元，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。 

    九、备查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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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、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9年 11月 25日 


